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44號

聲  請  人  黃鵬學  

相  對  人  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呂浩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

不存在等事件（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聲請人聲請選任

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呂浩瑋律師在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

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

報酬費用新臺幣4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向相對人辭任董

事及董事長之意思表示，然相對人遲未辦理董事及董事長變

更登記，致使聲請人現仍為相對人登記之董事及董事長，聲

請人現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與相對人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並

訴請被告辦理註銷變更登記，因相對人現無監察人，而無可

為本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其應訴，是聲請人為使訴訟程序

順利進行，爰依民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

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

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

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

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

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

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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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亦

有明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非相對人之董事，起訴請求：㈠確

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27日起不存在。

㈡被告應向臺北市商業處將原告董事之登記辦理註銷變更登

記，此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案卷宗（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

43號）確認無訛。次查，聲請人現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依

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訴訟，應由監察

人代表相對人，或由股東會另選代表相對人為訴訟之人，然

相對人之監察人陸思源已於113年8月間為辭任相對人監察人

之意思表示，有高雄順昌186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223至125頁），堪認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現無

監察人一節為真，復查無股東會另選代表人之情，是相對人

現無足以代表其與聲請人訴訟之人而屬無訴訟能力，恐致本

案訴訟久延而受損害，故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

人，應屬有據。復經本院以電話詢問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

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呂浩瑋律師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特別

代理人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本院審酌呂

浩瑋律師現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

事務，茲選任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關於

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呂浩瑋

律師係為相對人在本案訴訟中應訴、本案訴訟案情等節，認

暫定呂浩瑋律師之報酬為新臺幣4萬元為適當，並由聲請人

墊付。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瑋桓

　　　　　　　　　  

　　　　　　　　　　　　　　　　　　法　官　曾育祺

　　　　　　　　　　　　　　　　　　  

　　　　　　　　　　　　　　　　　　法　官　余沛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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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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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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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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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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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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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呂浩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呂浩瑋律師在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費用新臺幣4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向相對人辭任董事及董事長之意思表示，然相對人遲未辦理董事及董事長變更登記，致使聲請人現仍為相對人登記之董事及董事長，聲請人現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與相對人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訴請被告辦理註銷變更登記，因相對人現無監察人，而無可為本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其應訴，是聲請人為使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爰依民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亦有明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非相對人之董事，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27日起不存在。㈡被告應向臺北市商業處將原告董事之登記辦理註銷變更登記，此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案卷宗（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確認無訛。次查，聲請人現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訴訟，應由監察人代表相對人，或由股東會另選代表相對人為訴訟之人，然相對人之監察人陸思源已於113年8月間為辭任相對人監察人之意思表示，有高雄順昌186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23至125頁），堪認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現無監察人一節為真，復查無股東會另選代表人之情，是相對人現無足以代表其與聲請人訴訟之人而屬無訴訟能力，恐致本案訴訟久延而受損害，故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應屬有據。復經本院以電話詢問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呂浩瑋律師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本院審酌呂浩瑋律師現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事務，茲選任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關於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呂浩瑋律師係為相對人在本案訴訟中應訴、本案訴訟案情等節，認暫定呂浩瑋律師之報酬為新臺幣4萬元為適當，並由聲請人墊付。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瑋桓
　　　　　　　　　  
　　　　　　　　　　　　　　　　　　法　官　曾育祺
　　　　　　　　　　　　　　　　　　  
　　　　　　　　　　　　　　　　　　法　官　余沛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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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理人  呂浩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

不存在等事件（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聲請人聲請選任

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呂浩瑋律師在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

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

報酬費用新臺幣4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向相對人辭任董

    事及董事長之意思表示，然相對人遲未辦理董事及董事長變

    更登記，致使聲請人現仍為相對人登記之董事及董事長，聲

    請人現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與相對人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並

    訴請被告辦理註銷變更登記，因相對人現無監察人，而無可

    為本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其應訴，是聲請人為使訴訟程序

    順利進行，爰依民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

    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

    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

    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

    ，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

    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

    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

    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亦有

    明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非相對人之董事，起訴請求：㈠確

    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27日起不存在。

    ㈡被告應向臺北市商業處將原告董事之登記辦理註銷變更登

    記，此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案卷宗（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

    43號）確認無訛。次查，聲請人現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依

    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訴訟，應由監察

    人代表相對人，或由股東會另選代表相對人為訴訟之人，然

    相對人之監察人陸思源已於113年8月間為辭任相對人監察人

    之意思表示，有高雄順昌186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223至125頁），堪認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現無監

    察人一節為真，復查無股東會另選代表人之情，是相對人現

    無足以代表其與聲請人訴訟之人而屬無訴訟能力，恐致本案

    訴訟久延而受損害，故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應屬有據。復經本院以電話詢問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

    載律師之意願後，呂浩瑋律師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

    理人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本院審酌呂浩

    瑋律師現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事

    務，茲選任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關於呂

    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呂浩瑋律

    師係為相對人在本案訴訟中應訴、本案訴訟案情等節，認暫

    定呂浩瑋律師之報酬為新臺幣4萬元為適當，並由聲請人墊

    付。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瑋桓

　　　　　　　　　  

　　　　　　　　　　　　　　　　　　法　官　曾育祺

　　　　　　　　　　　　　　　　　　  

　　　　　　　　　　　　　　　　　　法　官　余沛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云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44號

聲  請  人  黃鵬學  

相  對  人  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呂浩瑋律師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呂浩瑋律師在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墊付選任相對人馳揚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特別代理人所需報酬費用新臺幣4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7日向相對人辭任董事及董事長之意思表示，然相對人遲未辦理董事及董事長變更登記，致使聲請人現仍為相對人登記之董事及董事長，聲請人現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與相對人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訴請被告辦理註銷變更登記，因相對人現無監察人，而無可為本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表其應訴，是聲請人為使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爰依民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語。

二、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亦有明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非相對人之董事，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27日起不存在。㈡被告應向臺北市商業處將原告董事之登記辦理註銷變更登記，此經本院依職權核閱本案卷宗（案列：114年度訴字第243號）確認無訛。次查，聲請人現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訴訟，應由監察人代表相對人，或由股東會另選代表相對人為訴訟之人，然相對人之監察人陸思源已於113年8月間為辭任相對人監察人之意思表示，有高雄順昌186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23至125頁），堪認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現無監察人一節為真，復查無股東會另選代表人之情，是相對人現無足以代表其與聲請人訴訟之人而屬無訴訟能力，恐致本案訴訟久延而受損害，故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應屬有據。復經本院以電話詢問願任特別代理人名冊上所載律師之意願後，呂浩瑋律師表示同意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本院審酌呂浩瑋律師現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之專業智識以處理本件事務，茲選任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而關於呂浩瑋律師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費用，本院審酌呂浩瑋律師係為相對人在本案訴訟中應訴、本案訴訟案情等節，認暫定呂浩瑋律師之報酬為新臺幣4萬元為適當，並由聲請人墊付。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瑋桓

　　　　　　　　　  

　　　　　　　　　　　　　　　　　　法　官　曾育祺

　　　　　　　　　　　　　　　　　　  

　　　　　　　　　　　　　　　　　　法　官　余沛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云馨





